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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03.17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03.18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報告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
取消其入學資格： 
一、未於規定日期來校

辦理入學手續者。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

學校查證屬實或判
刑確定者。 

三、公費生未依各主管
機關規定日期繳交
保證書及完成簽約
手續者。 

第七條 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
取銷其入學資格： 
一、未於規定日期來校

辦理入學手續者。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

學校查證屬實或判
刑確定者。 

1.本條文係增列第三

項。醫學院各學系因

「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及「偏鄉護理菁英計

畫」等入學管道加額錄

取之公費生，負有服務

義務，須與各主管機關

簽訂履約保證書始符

合入學資格。 

2.將原「取銷」修正為「取

消」係因非銷毀之意，

「消」為正確用字(且與

各項招生簡章字句相

符)，於學則中如有相同

字句者，日後將一併修

改。 

五十三條 學生修業未期滿但合於

前條規定之成績優異
者，得經就讀學系系主
任、院長及教務長核准
後，提前一學期或一學
年畢業。 
學生擬參加碩士班甄試
入學考試並提前畢業
者，應於報考之當學期
開學一週內提出申請。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
預計畢業之該學期結束
時不符合前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者，不得提前畢
業。 

五十三條 學生修業未期滿但合於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者，得向教務
處申請，經就讀學系系
主任及所屬學院院長同
意及教務長核准，提前
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學生擬參加碩士班甄試
入學考試並提前畢業
者，應於報考之當學期
開學一週內提出申請。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
預計畢業之該學期結束

時不符合前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者，不得提前畢
業。 

1051 第 2 次修正條文被

教育部以違反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20條第2項「修
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
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
修學分數且成績優異者」
規定退回，故另加補充，
經系主任、院長及教務長
同意應即屬成績優異。 


